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潭市工商(201 7) 82 号

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

关于授权下放冠市名企业名称登记

核准极限的通知

各县(市)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、城区工商分局:

为持续深化"放管服"改革，提高企业名称登记便利化

水平，根据《工商总局关于提高登记效率积极推进企业名称

登记管理改革的意见)) (工商企注字(2 0 1 7) 54 号)、《工商

总局关于做好新形势下企业登记注册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(工商企注字(201 7) 132 号)和《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

关于授权下放冠省名企业名称登记核准权限的通知))(湘工

商注字 [20 1 7) 20 号)精神和部署，市局决定授权下放冠

市名企业名称登记核准权限.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

一、 下放范围

(一)市工商局将行政区划冠用"湘潭" "湘潭市" 字样

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以及变更核准(含现场和网上两种方式

申请，下同)的登记核准权限，授权下放到负责该企业设立

或变更登记的企业登记机关 (以下简称"受权登记机关" )。

(二)下列冠市名企业名称登记核准权限不予下放:

1.企业设立或变更登记机关为市工商局的企业名称，

2. 无字号的企业名称;

3. 无行业(包括使用实业 、 发展等字样作为行业用语)

的企业名称;

4. 行政区划、字号、行业、组织形式不是依次排列的企

业名称，

5 市工商局认为其他不宜下放登记权限的企业名称.

二、工作要求

(一)市工商局授权下放的冠市名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及

变更核准的通知书，直接启用和加盖受权登记机关企业名称

登记专用章，不再自动调用企业登记业务系统市工商局名称

登记专用章电子印章 。

(二 )积极推动一般企业名称自主申报与应申请人要求

和管理需要保留部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制度相结合，由申请

人根据实际情形来自主选择申报办理.通过名称自主申报的

冠市名企业名称，由受权登记机关结合企业设立登记时一并

予以核准登记。受权登记机关对符合有关规定的冠市名企业

名称申请，原则上应当天受理、当天核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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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受权登记机关实行冠市名称一审一核制 . 受权登

记机关应当配备具有行政执法资格、熟悉企业名称登记管理

业务的人员担任冠市名企业名称审查受理员、核准员 。 受权

登记机关企业名称审查受理员、核准员名单应报市工商局备

案 。

(四)受权登记机关应严格按照国家工商总局《企业名

称登记管理规定)) ((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)) ((企业名称

禁限用规则)) ((企业名称相同相近比对规则》及有关名称登

记管理的规范性文件规定，在授权权限范围内准确规范核准

企业名称。 对违规、不当、越权核准的企业名称，应予以纠

正 。 因违规、不当、越权核名行为产生相关法律责任的，将

追究相关登记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责任.

(五)受权登记机关对其核准的冠市名企业名称自行承

担相应法律责任，负责处理下放权限范围内的冠市名企业名

称登记事项的相关行政争议;负责处理授权下放冠市名企业

名称涉及的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及其他相关工作。

受权登记机关要及时向市工商局企业注册局报告本通

知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确保此项工作顺利推

进.

本《通知》自 20 1 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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